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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章 作業內容與方法 
 
2.1 調查作業流程 

本調查計畫執行，分為「前置規劃」、「調查執行」、「檢核分析」等三個

階段進行，如圖 2-1 所示，說明如下。 
 

 

圖 2-1 調查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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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前置作業階段 
停車供需調查對象及分類十分複雜，交通分區大小亦有差異，若人力分

派不妥，易造成人力浪費及不足。因此，若無事前完善的調查規劃，除調查

執行易遭遇阻礙，其成果之正確性亦難達成。 
基於上述原因，本調查計畫之前置作業如圖 2-2 所示，其主要工作項目

說明如下： 
 

 

圖 2-2 調查前置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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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路外停車場(公有、民營)進行編號，並將位置標示在所屬交通分

區之街廓圖上，編號方式沿用前期編碼方式。 

(3) 針對建物附設停車場以「使用執照」做為編號依據，並依據整編前後

之門牌進行比對與清查，並將位置歸類與編碼其在所屬交通分區。 

(4) 針對機車退出騎樓路段進行編號，並將其歸屬於交通分區之街廓，方

便後續進行調查。 
 

 

圖 2-3 分區街廓編號示意圖 
 
 

3. 統一資料之建置格式。 

為避免未來不同資料格式匯入同一 GIS 資料查詢系統所產生不同程度

的困擾，以及歷史資料比較分析時之不便等情形發生，本年度亦依循前期

內容標準化格式建檔，以求資料格式一致。其標準化之內容包含： 

(1) XLS 檔頁籤標準，即分類名稱固定，包含以下類別： 

 基本屬性：說明本交通分區基本屬性。 

 路邊供給：說明路邊供給現況。 

 路外供給：說明路外供給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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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物附設：說明建物附設現況。 

 路邊需求：說明路邊實際停車數量現況。 

 路外需求：說明路外實際停車數量現況。 

 分時統計：說明各調查小時各車種(大型車、汽車、機車、特殊車

種、自行車)停車供需統計資料。 

 尖峰統計(汽車)：說明尖峰小時交通分區及所屬行政區之汽車停

車供需統計資料。 

 尖峰統計(機車)：說明尖峰小時交通分區及所屬行政區之機車停

車供需統計資料。 

 分時圖表：說明各調查小時汽機車停車統計圖表。 

(2) 供給紀錄欄位標準化 

街廓編號係為上述分區街廓編號圖所編定之號碼。 

(3) 需求紀錄欄位標準化 

每一街廓編號依各交通分區編制調查小時。 

4. 調查表格之確認 

考量本年度之調查執行內容、調查填寫之方便性，及資料登入格式，

訂定調查表格。 

5. 調查設備、表格之整備 

依據人力需求及調查進度安排，備妥適量之調查設備，如計數器、路

尺、調查所需表格等。 

6. 調查人力之招募 

依據交通分區大小，規劃各分區之調查人力，再依據預定之進度要求

及總調查人力，進行人力招募及訓練。 

7. 人員訓練與實作 

因本計畫調查對象十分多樣且複雜，在進行人員訓練時，得確保調查

員對各項細節均能深入瞭解。因此在室內講習後，先由講師帶領調查員至

現地實際演練一次，再由調查員自行針對小區域進行調查練習，在調查成

果均完整正確後，才分派調查工作，進行實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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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調查執行階段 
本調查執行階段作業如圖 2-4 所示，其主要調查項目有「停車供給調查」

與「實際停車數量調查」等二大項，茲簡要說明： 

1. 路邊、路外停車供給調查： 

在停車供給調查時，調查員巡至每一街廓時，均於該街廓起始位置，

進行測量與估算，後續督導員以行車記錄器或是照相設備方式進行現地抽

查，以利後續檢核該街廓之停車供給是否有明顯錯誤。 

此外，由於都市係持續發展變化，實際街廓多少會有與現有地圖不同

之處，雖已經過多年調查進行補強，但仍然可能有差異之處。故調查員於

供給調查時，如發現新的街廓，且同時路寬達 4 公尺以上時，於街廓圖上

繪製，並給予新的街廓編號；若發現該街廓已不存在時，應於表格上加以

備註，但街廓編號不取消。 

2. 路邊、路外實際停車數量調查： 

在實際停車數量調查時，調查當天選派督導員至該分區同步進行調查，

以抽樣該分區 5%之街廓進行現場停車供需調查，督導員將抽樣之街廓供

需資料與該分區調查員所繳回之資料進行檢核，相互比對調查資料，若調

查員所調查資料與督導員所抽樣調查結果數量誤差在 15%以內者，視為可

接受，否則將重新安排調查，另考量部分街廓較短或實際停車需求數量少，

則以該街廓實際停車需求數量少於 30 輛，其誤差在 3 輛以內者，視為可

接受，否則將重新安排調查，相關檢核流程彙整，如圖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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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調查執行階段作業流程圖 

 

 

圖 2-5 現地抽查調查資料檢核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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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檢核分析階段 
本案檢核程序分為「現地抽樣檢核」與「歷史資料檢核」兩階段。在調

查執行階段主要係是進行「現地抽樣檢核」，在檢核分析階段則是進行「歷史

資料檢核」，以確保調查資料之完整與正確性，減少資料偏誤的發生，其檢核

分析階段作業流程，詳如圖 2-6 所示。 

1. 現地抽樣檢核 

在需求調查時，該分區調查當天，分派督導員至該分區調查，抽樣該

分區 5%之街廓，進行停車供需調查，利用抽樣街廓之停車供需資料相互

比對，誤差在 15%以內者，視為可接受，否則將重新安排調查。 

2. 歷史資料檢核 

歷史資料檢核，分為「初步檢視」及「與歷史資料比較檢核」兩階段。 

(1) 初步檢視： 
初步檢視調查資料是否完整齊全，不足者立即予以補調。若所有

調查資料確認齊全後，則進行各交通分區資料之初步分析。 

(2) 與歷史資料比較檢核： 
將每一街廓調查成果與前期資料進行比較，各分區供給與尖峰實

際停車需求資料差異在 15%以上者，先調閱督導員檢核資料初步比對，

進行街廓差異比較，檢核是否為單一街廓造成或是整體實際停車需求

提升所產生之差異，若尚無法確認其差異何者正確，則至現地進行補

充調查。 
若補充調查結果與本年度調查成果較接近，則接受本年度之調查

成果，否則即以補充調查資料為調查成果。當所有資料皆確認無誤後，

即進行相關統計分析，並彙整撰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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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調查資料檢核機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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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停車供給調查內容 

2.2.1 調查對象 
停車供給調查所需調查對象包括路外停車設施與路邊停車設施兩大部分，

說明如下： 

1. 路外停車設施 

(1) 公有路外停車場(含停管處委託民間經營者)：指由停管處管有之路外

停車場，其管有權為停管處，若由停管處為營運者，即為公有公營停

車場，若由停管處委託民間經營者，即為公有民營停車場。 

(2) 民營收費停車場：指由停管處登記列管之民間路外停車場，包含領有

停車場營業登記證之路外停車場、法定空地營業停車場、對外開放停

車之建物附設停車空間(如賣場、機關)等。 

(3) 建物附設停車空間：指由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以下稱建管處)依停

車場法登記列管(轄)之建物附設停車空間，但須扣除領有停車場營業

登記證者與對外開放停車之建物附設停車空間(如賣場、機關)部分。 

(4) 私人空地停車格位：指私人建地範圍內、且非登記為建物附設停車空

間之格位，若其停車空間沒有劃設格位，則以每 20 平方公尺換算成一

格汽車停車格位。 

2. 路邊停車設施 

(1) 有劃設停車格位：指路邊、機車彎規劃標線及設施，可供汽、機車及

自行車車輛停放者。 

① 汽、機車停車位及自行車架：以實際規劃數量計算。 

② 汽機車彈性共用格位： 

A. 彈性共用時段外：收費路段以實際規劃機車停車位數量計算；

未收費路段按實際停放車種分別計算機車、自行車供給數量，

如該未收費路段之街廓部分未有車輛停放，停車供給依該交通

分區之路邊機車及自行車需求比例調配之。 

B. 彈性共用時段內：收費路段按實際停放車種分別計算汽車、機車

供給數量，以每 6 格機車格位換算為 1 個汽車格位之原則，換算

汽、機車停車格位數；未收費路段按實際停放汽車、機車、自行

車計算停車供給；如未收費路段之街廓部分未有車輛停放，停車

供給依該交通分區之路邊汽機車或自行車需求比例調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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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機慢車停放區： 

A. 機車收費路段依機慢車停放區劃設之長度，依「勞務採購契約

-工作計畫書」之規定進行換算。 

B. 未收費路段按實際停放自行車或機車數量計算停車供給(機車

車位依「勞務採購契約-工作計畫書」之規定進行換算、自行

車位依每 0.5 公尺換算成 1 車位)，如該未收費路段之街廓部

分未有車輛停放者，停車供給依該交通分區之路邊機車、自行

車需求比例調配之。 

④ 自行車停放區：以每 0.5 公尺換算成 1 個自行車停車格位。 

(2) 無劃設停車格位：依據道路通行方向及寬度標準進行無劃設停車格位

之測量，如表 2-1 所示，並扣除以下不得停車路段（若扣除範圍重疊，

以較長者計）： 

① 繪有禁止停車標線（黃色標線）或禁止臨時停車標線（紅色標線）

路段。 

② 電線桿、電信箱、號誌桿、樹穴、街道傢具前後各 10 公尺。 

③ 無劃設禁止臨時停車標線（紅色標線）之交岔路口，各端各 10 公

尺。 

④ 公車臨停區或無設有公車臨停區之公車站牌前後各 10 公尺。 

⑤ 消防栓、消防車出入口前後各 5 公尺。 

⑥ 停車場出入口前後各 5 公尺。 

⑦ 在機場、車站、碼頭、學校、娛樂、展覽、競技、市場或其他公共

場所出入口前後各 5 公尺。 
 

所測量之無劃設停車格位供給長度，按該路段實際停放車種之數

量比率分別換算為汽車、機車與自行車供給數量(汽車格位依每 6 公尺

換算為 1 車位，機車車位依「勞務採購契約-工作計畫書」之規定進行

換算、自行車位依每 0.5 公尺換算成 1 車位，換算長度不得大於實際

路段長度)，如該路段之街廓部分未有車輛停放，停車供給依該交通分

區之路邊汽、機車及自行車需求比例調配之。又汽車格位數計算有小

數者，以無條件捨去，多出路段長度改分配為機車停車位；又機車格

位數計算有小數者，以無條件捨去，多出路段長度改分配為自行車停

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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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禁停路段黃線及時段性禁停之停車格位：依各路段開放停車時段，按

「無劃設停車格位」汽車、機車與自行車停車格位換算原則，計入各

時段停車供給。 
 

表 2-1 路邊無劃設停車格位估算原則一覽表 

道路方向 道路寬度 停車格位估算原則 

單向通行 

道路寬度<4 公尺 倘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停車供給， 
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不列入無格位供給計算 

4 公尺≦道路寬度<6 公尺 倘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停車供給， 
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估算單邊無格位供給 

道路寬度≥6 公尺 倘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停車供給， 
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估算雙邊無格位供給 

雙向通行 

道路寬度<6 公尺 倘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停車供給， 
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不列入無格位供給計算 

6 公尺≦道路寬度<8 公尺 倘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停車供給， 
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估算單邊無格位供給 

道路寬度≥8 公尺 倘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停車供給， 
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估算雙邊無格位供給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4) 人行道(含無遮簷人行道、騎樓等)： 

① 已實施機車退出騎樓、人行道路段： 

A. 機車停車位及自行車架：以實際規劃數量計算之。 

B. 機慢車停放區：依路邊有劃設格位之機慢車停放區換算方式辦

理。 

C. 自行車停放區：以每 0.5 公尺換算成 1 個自行車停車位。 

D. 其餘未規劃停車設施路段：倘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停車

供給，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不計停車供給。 

② 實施機車退出騎樓、人行道路段且人行道寬度超過 3.5 公尺以上： 

A. 機車停車位及自行車架：以實際規劃數量計算之。 

B. 機慢車停放區：依路邊有劃設格位之機慢車停放區換算方式辦

理。 

C. 自行車停放區：以每 0.5 公尺換算成 1 個自行車停車位。 

D. 其餘未規劃停車設施路段，倘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停車

供給，倘路段無停放車輛，則扣除設施帶指標、電箱或相關電



110 年度臺北市汽機車停車供需調查（6 個行政區─南區） 

 

 

2-12

器設施、公車站區及斜坡道等設施空間後之可停放長度，比照

無劃設格位換算原則辦理。 

③ 未實施機車退出騎樓、人行道路段且人行道寬度低於 3.5 公尺以上： 

A. 機車停車位及自行車架：以實際規劃數量計算之。 

B. 機慢車停放區：依路邊有劃設格位之機慢車停放區換算方式辦

理。 

C. 自行車停放區：以每 0.5 公尺換算成 1 個自行車停車位。 

D. 其餘未規劃停車設施路段，倘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停車

供給，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不計停車供給。 

(5) 卸貨格位：指路邊劃設有卸貨專用停車格位，供卸貨車輛使用之停車

空間，若卸貨空間長度大於「交通工程規範」(民國 103 年 12 月交通

部頒布)中規範之卸貨停車空間(寬度 2.2 公尺、長度 8 公尺)，則依卸

貨專用停車空間劃設長度，以每 8 公尺 1 卸貨專用停車位計算。 

2.2.2 調查運具種類 
停車供給調查，依據上述分為「路外停車」與「路邊停車」，其各運具之

供給分類簡要整理如表 2-2 所示，以此原則進行停車供給調查，其停車供給

調查表格彙整如附錄二的附 2-1 頁~附 2-2 頁所示，資料統計成果依不同車種

及格位分別統計。 

2.2.3 調查項目 

1. 路外停車供給 

路外停車供給調查項目分為「停車場基礎資料」、「大型車停車供給

調查」、「小型車停車供給調查」、「特殊車輛供給調查」、「機車停車

供給調查」，以及「自行車停車供給調查」等六部分，調查內容詳如圖 2-
7 所示。 

2. 路邊停車供給 

路邊停車供給調查項目分為「基礎資料」、「大型車格位調查」、

「小型車格位調查」、「特殊車輛供給調查」、「機車停車供給調查」，

以及「自行車停車供給」等六部分，調查內容詳如圖 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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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停車供給調查各運具分類一覽表 
車種 路外停車 路邊停車 

汽車 

1.對外開放之停車場： 

 公有路外停車場 
 民營收費停車場 

2.未對外開放停車場： 

 建物附設停車場 
 私人空地停車格位 

1.有格位停車格位數： 

 指路邊汽車停車格位數 
2.無格位停車格位數： 
  (1) 調查路段供車輛單向通行者： 
 路寬＜4 公尺: 倘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停車供

給，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不列入無格位供給計算 
 4 公尺≦路寬<6 公尺：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

停車供給，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估算單邊無格位供
給 

 路寬≥6 公尺：倘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停車供
給，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估算雙邊無格位供給 

  (2) 調查路段供車輛雙向通行者： 
 路寬＜6 公尺: 倘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停車供

給，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不列入無格位供給計算 
 6 公尺≦路寬<8 公尺：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

停車供給，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估算單邊無格位供
給 

 路寬≥8 公尺：倘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停車供

給，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估算雙邊無格位供給 

機車 

1.有對外開放之停車場： 
 公有路外停車場 
 民營收費停車場 

2.未對放開放之停車場： 
 建物附設停車場 
 私人空地停車格位 

1.有格位停車格位數： 
 指路邊、機車彎、人行道上之機車停車格位數 

2.無格位停車格位數： 
  (1) 調查路段供車輛單向通行者： 
 路寬＜4 公尺: 倘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停車供

給，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不列入無格位供給計算 
 4 公尺≦路寬<6 公尺：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

停車供給，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估算單邊無格位供
給 

 路寬≥6 公尺：倘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停車供
給，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估算雙邊無格位供給 

  (2) 調查路段供車輛雙向通行者： 
 路寬＜6 公尺: 倘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停車供

給，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不列入無格位供給計算 
 6 公尺≦路寬<8 公尺：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

停車供給，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估算單邊無格位供
給 

 路寬≥8 公尺：倘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停車供
給，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估算雙邊無格位供給 

3.人行道無格位停車數： 
 已實施機車退出騎樓、人行道路段：倘路段有停放

車輛，依現況計停車供給，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不
計停車供給 

 未實施機車退出騎樓、人行道之人行道且人行道寬
度≧3.5 公尺：倘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停車供
給，倘路段無停放車輛，比照無劃設格位方式換算 

 未實施機車退出騎樓、人行道之人行道且人行道寬

度＜3.5 公尺：倘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停車供

給，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不計停車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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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種 路外停車 路邊停車 

自行車 

1.有對外開放之停車場： 
 公有路外停車場 

(含自行車之停車架、停

車櫃、停車區) 
 民營收費停車場 

2.未對放開放之停車場： 
 建物附設停車場 
 私人空地停車格位 

1.有格位停車格位數： 
 指路邊自行車架停車格位數 
 指路邊自行車停車櫃 
 指路邊自行車停車區 
 指路邊、機車彎與人行道上之未收費機車停車格位 

2.無格位停車格位數： 
  (1) 調查路段供車輛單向通行者： 
 路寬＜4 公尺: 倘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停車供

給，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不列入無格位供給計算 
 4 公尺≦路寬<6 公尺：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停

車供給，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估算單邊無格位供給 
 路寬≥6 公尺：倘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停車供

給，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估算雙邊無格位供給 
  (2) 調查路段供車輛雙向通行者： 
 路寬＜6 公尺: 倘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停車供

給，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不列入無格位供給計算 
 6 公尺≦路寬<8 公尺：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停

車供給，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估算單邊無格位供給 
 路寬≥8 公尺：倘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停車供

給，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估算雙邊無格位供給 
3. 人行道無格位停車數： 
 已實施機車退出騎樓、人行道路段：倘路段有停放車

輛，依現況計停車供給，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不計停
車供給 

 未實施機車退出騎樓、人行道之人行道且人行道寬度
≧3.5 公尺：倘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停車供給，
倘路段無停放車輛，比照無劃設格位方式換算 

 未實施機車退出騎樓、人行道之人行道且人行道寬度
＜3.5 公尺：倘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停車供給，
倘路段無停放車輛，不計停車供給 

大型車 

1.有對外開放之停車場： 
 公有路外停車場 
 民營收費停車場 

2.未對放開放之停車場： 
 建物附設停車場 
 私人空地停車格位 

有格位停車格位數： 
 指路邊大客車專用、一般大型車停車格位數 

特殊 
車輛 

1.有對外開放之停車場： 
 公有路外停車場 
 民營收費停車場 

2.未對放開放之停車場： 
 建物附設停車場 
 私人空地停車格位 

有格位停車格位數： 
 指路邊身心障礙者專用汽車與機車停車格位數 
 指路邊卸貨專用停車格位數 

註： 1.無格位之汽車供給推估方式係以每 6 公尺推估 1 停車位。 
2.無格位之機車供給(包含路邊、人行道)推估方式係依「勞務採購契約-工作計畫書」之規定進行推估。 
3.無格位之自行車供給(人行道)推估方式係以 0.5 公尺推估 1 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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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路外停車供給調查項目示意圖 

 
 

 
圖 2-8 路邊停車供給調查項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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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實際停車數量調查內容 

2.3.1 調查對象 
實際停車數量調查之調查對象包括路外停車數量與路邊停車數量兩大部

分，說明如下： 

1. 路外停車 

依據路外停車供給所調查之地點，包括公有收費停車場、民營收費停

車場、建物附設停車空間、私人空地停車格位與無登記證停車場等，進行

路外實際停車數量調查。 

2. 路邊停車 

針對路邊停放於有劃設格位或無劃設格位上之車輛，皆進行停車數量

計數，其中違規停車車輛之認定原則，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
55、56 條」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1、112 條」規定辦理。茲將違規

停車(包含所有車種)車輛判定依據，整理如表 2-3 與附錄三的附 3-1 頁~附
3-4 頁所示。 

 
表 2-3 違規停車行為判定一覽表 

違規行為 說  明 

標線 
1.在設有禁止臨時停車標誌、標線(紅線)處不得臨時停車。 
2.於法令禁制時間(每日 7:00-20:00；惟實地時間以現地牌面指示為準)內在劃有黃

色標線禁止停車處停車(駕駛人未在車上) 

未緊靠路邊 

1.不依順行之方向，或不緊靠道路右側，或單行道不緊靠路邊，或併排停車(含
臨時停車) 

2.臨時停車：汽車距離路緣超過 60 公分(大型車不得逾 1 公尺)或停車超過路面邊

線等線格 
3.停車：距離路緣超過 40 公分或停車超過路面邊線等格線 

合法格位 
違規停車 

1.停車時間、位置、方式、車種不依規定，如：非身心障礙者在身心障礙專用停

車位違規停車 
2.在合法格位裡停車營業之車輛，為違規停車 
3.在營業汽車招呼站(如計程車排班區、公車停靠區等)停車 
4.一般車輛停放於裝卸貨車及身心障礙專用車位 

無劃設標線 

1.在橋樑、隧道、圓環、障礙物對面、騎樓、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車道停車

者(臨時停車) 
2.在交叉路口及公共汽車招呼站前後各 10 公尺內停車者(含臨時停車) 
3.在消防栓、消防車出入口前後各 5 公尺停車者(含臨時停車) 
4.在機場前後、各車站、碼頭、學校、娛樂、展覽、競技、市場或其他公共場所

出口前後各 5 公尺內 
5.在道路交通標誌前臨時停車 

參考資料：道路交通處罰條例第 3、55、56 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1、112 條與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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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違規停車行為外，本計畫針對部分調查時較易產生之疑義，經與

停管處討論後，彙整說明如下： 

1. 人行道緊臨建築物退縮空間，納入人行道停車空間計算。 

2. 建築物法定空地不納入停車供給。 

3. 路邊紅線內外停車皆屬違規停車。 

4. YouBike 場站內之車輛不列入自行車停車供需調查，但 YouBike 停放於一

般路邊自行車停放區則列入需求。 

5. 救護車、處理事故之警車、計程車上下客等臨時停車行為不列入停車需求。 

6. 未報廢之車輛仍應計算停車需求，並於調查資料中註記。 

2.3.2 調查運具種類 
實際停車數量各運具之調查分類簡要整理如表 2-4 所示，以此原則進行

實際停車數量調查，實際停車數量調查表格彙整如附錄二的附 2-3 頁~附 2-4
頁所示，資料統計成果會依不同車種及格位分別統計。 

2.3.3 調查項目 

1. 路外實際停車數量 

路外停車實際停車數量調查內容詳如圖 2-9 所示，內容如下。 

(1) 主要分為「大型車」、「小型車」、「特殊車輛」、「機車」、「自

行車」等五部分。 

(2) 大型車之車種分類，區分成「大客車」、「大貨車」及「其他」等三

類，「大客車」區分為「中型巴士」與「大型巴士」。 

(3) 「大型重機」、「身心障礙者專用車輛」、「卸貨專用車位之車輛」

歸類為特殊車輛。 

(4) 「大型重機」依據契約之工作計畫書規定，修正為將大型重機歸類在

特殊車輛，且列入特殊車輛統計及資料庫，另外，亦會呈現於汽車或

機車車輛統計及資料庫，但不列入汽車或機車車輛統計及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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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實際停車數量調查各運具分類一覽表 
車種 路外停車 路邊停車 

汽車 

1.對外開放之停車場停車數量： 

 公有路外停車場 

 民營收費停車場 

2.未對外開放停車場停車數量： 

 建物附設停車場 

 私人空地停車格位 

1.有格位停車數量 

2.無格位停車數量： 

 非違規停車數量 

 違規停車數量 

機車 

1.有對外開放之停車場停車數量： 

 公有路外停車場 

 民營收費停車場 

2.未對放開放之停車場停車數量： 

 建物附設停車場 

 私人空地停車格位 

1.有格位停車數量 

2.無格位停車數量： 

 非違規停車數量 

 違規停車數量 

自行車 

1.有對外開放之停車場停車數量： 

 公有路外停車場 

 民營收費停車場 

2.未對放開放之停車場停車數量： 

 建物附設停車場 

 私人空地停車格位 

1.有格位停車數量 

 自行車架停車數量 

 自行車停放區停車數量 

 自行車櫃停車數量 

 機車格停車數量 

2.無格位停車數量： 

 人行道或騎樓停車數量 

 其他停車數量 

大型車 

1.有對外開放之停車場停車數量： 

 公有路外停車場 

 民營收費停車場 

2.未對放開放之停車場停車數量： 

 建物附設停車場 

 私人空地停車格位 

1.有格位停車數量 

2.無格位停車數量： 

 非違規停車數量 

 違規停車數量 

特殊車輛 

1.有對外開放之停車場停車數量： 

 公有路外停車場 

 民營收費停車場 

2.未對放開放之停車場停車數量： 

 建物附設停車場 

 私人空地停車格位 

1.有格位停車數量 

2.無格位停車數量： 

 非違規停車數量 

 違規停車數量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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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路外實際停車調查項目示意圖 

 

2. 路邊實際停車數量 

路邊停車實際停車數量調查內容詳如圖 2-10 所示，內容如下。 

(1) 「大型車」部分：區分大型車之車種，並於「非違規」與「違規」欄

位底下區分「大客車」、「大貨車」及「其他」等三類，並將「大客

車」區分為「中型巴士」與「大型巴士」。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大

客車分類作定義，將甲類大客車(軸距逾四公尺之大客車)歸類為大型

巴士，乙類與丙類大客車(軸距未逾四公尺且核定總重量逾三．五噸之

大客車)定義為中型巴士，調查員實際進行調查時，如目測無法判定者

須查看車體標示做為中型及大型巴士之區分。 

(2) 「小型車」部分： 

A. 於「非違規」欄位底下區分「有格位」與「無格位」分別計數。 

B. 於「違規」欄位分別計數其違規類型與數量。 

(3) 「大型重機」、「身心障礙者專用車輛」、「卸貨專用車位之車輛」

歸類為特殊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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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機車」部分： 

A. 於「非違規」欄位底下區分「有格位」、「無格位」、「人行道」

與「機車彎」分別計數，並於「人行道」欄位區分「有格位」與

「無格位」分別計數。 

B. 於「違規」欄位分別計數其違規類型與數量。 

(5) 「自行車」部分：區分「自行車車架」、「自行車櫃」、「自行車停

放區」、「人行道或騎樓」、「機車格」及「其他」。 

(6) 「大型重機」依據契約之工作計畫書規定，修正為將大型重機歸類在

特殊車輛，且列入特殊車輛統計及資料庫，另外，亦會呈現於汽車或

機車車輛統計及資料庫，但不列入汽車或機車車輛統計及資料庫。 
 
 

 

圖 2-10 路邊實際停車調查項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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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平常日調查內容 

2.4.1 平常日停車調查 

1. 調查地點 

調查地點為臺北市萬華區(31 個分區)、中正區(49 個分區)、大安區(92
個分區)、信義區(57 個分區)、南港區(27 個分區)與文山區(56 個分區)等 6
個行政區共計有 312 個交通分區。各行政區之分區圖彙整如附錄一的附 1-
1 頁~附 1-6 頁所示。另停管處保留 10 個交通分區。 

2. 調查時段 

(1) 停車供給調查 
停車供給數量調查時間選擇一週內任一天進行，為避免困擾，調

查時間安排於白天(08:00~18:00)間進行。 

(2) 實際停車數量調查 
週一至週四擇一日進行，調查時段為 08:00~20:00，共計 12 小時。 

3. 調查方法 

(1) 停車供給調查：調查員以現場步行之方式進行計數，無格位部分則以

測距儀進行距離量測及估算。 

(2) 實際停車數量調查：調查員以現場步行或使用其他交通工具之方式進

行計數，並配置計數器方便計數。 

(3) 調查過程中如發現分區圖中未編號之街廓及路外停車場，調查員於地

圖上繪製該街廓及路外停車場，並給予初步編號後再行調查。如發現

該街廓或路外停車場已不存在，亦需於調查表中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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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重要商圈及觀光景點調查內容 

2.5.1 調查地點 
本年度重要商圈及觀光景點調查計有永康商圈、公館商圈、臺北站前

商圈、艋舺商圈、景美商圈、三創商圈、西門町商圈、信義計畫區百貨商

圈、東區商圈、南港展覽館、貓空纜車、市立動物園、龍山寺、華山藝文

特區及松菸文創園區等基地範圍，共計 15 處，擬定進行假日時段調查，地

點如表 2-5 所示，其調查地點位置彙整如附錄一的附 1-7 頁~附 1-25 頁所

示。 
 

表 2-5 重要商圈及觀光景點調查地點一覽表 

編號 商圈名 交通分區 分區

個數

調查範圍 
(外圍主要道路名稱) 調查時段 

1 永康商圈 
大安-部 36、38、部 39、
部 40、部 41 6 麗水街、信義路二段、信

義路二段 198 巷、金華街
11:00~21:00，共計 10
小時(周五或周六) 

中正-部 24 

2 公館商圈 

中正 -部 45、部 46、部
47、48、部 49 

9 辛亥路、羅斯福路、基隆
路、汀洲路 

11:00~22:00，共計 11
小時(周五或周六) 大安 -部 86、部 88、部

89、部 90 

3 臺北站前 
商圈 

中正-1、部 2、部 5、部
8、部 10 

9 市民大道、中山北路、忠
孝西路、延平北路 

10:00~22:00，共計 12
小時  (周五或周六 ,配
合新光三越百貨站前
店各項折扣活動) 

大同-部 37、部 38、部 39

中山-部 69 

4 艋舺商圈 萬華-部 6、部 8、9、部
10、部 12、部 13 6 環河南路、桂林路、康定

路、和平西路 
11:00~21:00，共計 10
小時(周五或周六) 

5 景美商圈 文山 -部 10、部 11、部
12、部 13、部 14 5 景中街、景後街 、景文街

142 巷、羅斯福路 
11:00~23:00，共計 12
小時(周五或周六) 

6 三創商圈 

中正-部 4、部 15 

4 市民大道、新生南路、忠
孝東路、金山北路 

11:00~22:00，共計 11
小時(周六或周日) 大安-部 1 

中山-部 72 

7 西門町商圈 
萬華-1、2、3、部 4、部 5

7 忠孝西路、環河南路、成
都路、中華路 

11:00~23:00，共計 12
小時(周六或周日) 中正-部 5、部 6 

8 信義計畫區
百貨商圈 

信義 -部 14、部 22、部
23、24、部 25、部 31、
32、部 33、部 37、38、
39、部 40、部 41、部
45、部 47、部 48 

16 忠孝東路、松仁路、信義
路、基隆路 

10:00~22:00，共計 12
小時(周六或周日,配合
百貨周年慶或各項折
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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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商圈名 交通分區 分區

個數

調查範圍 
(外圍主要道路名稱) 調查時段 

9 東區商圈 

大安-部 3、4、5、部 6、
部 11、12、13、部 14、
部 15、部 23、部 25 

14 市民大道、敦化南路、仁
愛路、安東街及復興南路

11:00~23:00，共計 12
小時(周六或周日,配合
百貨周年慶或各項折
扣活動) 中山-部 78 

松山-部 33、部 34 

10 南港展覽館 南港-部 6、部 9、10、部
11、部 20 5 

港東街、經園街、經貿二
路 157 巷、三重路、南港
路 

09:00~18:00，共計 9
小時(周六或周日) 

11 貓空纜車 - 1 動物園站、指南宮站、貓
空站周邊 300 公尺範圍 

09:00~18:00，共計 9
小時(周六或周日) 

12 市立動物園 文山-部 40 1 
新光路 2 段 10 巷、新光
路、捷運木柵機廠(含堤外
停車場) 

09:00~18:00，共計 9
小時(周六或周日) 

13 龍山寺 
萬華-部 6、部 7、部 8、
9、部 10、部 12、部 13、
部 14 

8 桂林路、昆明街、和平西
路、環河南路 

08:00~20:00，共計 12
小時(周六或周日) 

14 
華山藝文 

特區 

中正-部 2、3、部 4、部
12、部 13 7 市民大道、金山北路、忠

孝西路、林森北路 
10:00~22:00，共計 12
小時(周六或周日) 

中山-部 71、部 72 

15 松菸文創 
園區 

信義-1、2、部 3、部 9、
部 14、19、20、部 21、
部 22 

16 八德路、基隆路、忠孝東
路、光復南路 

09:00~18:00，共計 9
小時(周六或周日) 松山 -部 29、部 30、部

31、部 37、38、39 

大安-8 

合計 114   

註:「部」代表僅調查該分區的部分範圍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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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調查時段 

1. 停車供給調查： 

停車供給數量調查，部份交通分區已於平日調查作業中調查完成，其

餘部分未含在本次交通分區內之地點將進行停車供給調查，調查方式將選

擇週一至週日擇一天進行，調查時間安排於白天(08:00~18:00)間進行。 

2. 實際停車數量調查： 

調查時間與日期則依合約規定調查時段進行，原則上以週六或週日擇

一日進行，相關調查時段規劃，詳參閱表 2-5 內容。 
 

2.5.3 調查方法 

1. 停車供給調查：調查員以現場步行之方式進行計數，無格位部分則以測距

儀進行距離量測及估算。 

2. 實際停車數量調查：調查員以現場步行或使用其他交通工具之方式進行計

數，並配置計數器方便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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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建物附設停車空間供給及需求調查 
建物附設停車供需調查為調查作業中最為棘手的工作項目，除建管單位

提供之資料會有地址重複、地址不存在，或因門牌整編需至戶政事務所查核

新的地址之情形外，在現地進行調查時，即使調查員備有公文及證件，建物

管理單位仍有不提供資料之情形發生。針對此一狀況，本計畫參考歷次調查，

研擬計畫如下說明。 

2.6.1 調查範圍 
調查範圍為臺北市萬華區、中正區、大安區、信義區、南港區及文山區

等 6 個行政區，計有 312 個交通分區內之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實際調查數量

依據建管單位提供建物附設施資料與數量進行作業)。 

2.6.2 調查對象與內容 
調查對象為汽車含小型車、大型車(大客車、大貨車)、特殊車輛(停放於

身心障礙者專用格位、卸貨專用格位之車輛、大型重機)及機慢車(含一般機

車及自行車)等。 

2.6.3 調查時間 
擇任一天進行調查，為避免困擾，調查時間安排於平日 08:00~20:00 時

間進入，儘量於第一次調查時完成，在現況條件允許下，於尖峰時間進入調

查，使調查結果具有代表性，尖峰時間主要依據前期調查結果中，各分區之

停車供需尖峰時段。 

2.6.4 調查方法 

1. 停車供給調查：調查員出具公文進入現場步行方式進行計數。 

2. 實際停車數量調查：調查員出具公文進入現場步行或使用其他交通工具之

方式進行計數，並配置計數器方便計數。 

2.6.5 調查項目 
建物附設停車空間供給及需求調查項目主要可分為「建物停車調查基礎

資料」、「小型車停車供需調查」、「機車停車供需調查」、「特殊車輛停車供需

調查」，以及「自行車停車供需調查」等五部分，調查內容詳如圖 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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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建物附設停車空間調查項目示意圖 
 

2.6.6 調查執行流程 
建物附設停車空間之調查流程如圖 2-12 所示。並簡要說明如下： 

1. 商請建管單位提供調查範圍內所有建物之建號、地址、各車種申請設置之

停車數量等。 

2. 以建物地址排序，檢核是否有重複之地址，如有重複該筆資料刪除。 

3. 利用相關門牌查詢系統查詢，整編後地址查詢所屬分區。 

4. 商請主辦單位協助發公告，在調查員備妥調查證及公文後，依建物地址以

道路順序進行實地調查或訪查，並將調查結果紀錄(停車格位數及實際車輛

停車數)在調查表格中。 

5. 如遇該建物管理單位堅持不願提供停車供需狀況時，調查員記錄該建物管

理單位名稱，另於當日其他時段或擇日再次前往該建物管理單位進行第二

次訪查，除了請調查員備妥調查證及公文，並告知建物管理單位調查目的

及其所提供資料將不會移交建管單位使用，協請提供建物停車供需狀況。 

6. 如經多次嘗試，該建物管理單位仍不願提供相關資料，停車供給部份，擬

假設為該建物申請設置之數量；而需求部份，則以該交通分區內之建物附

設停車空間的平均停車需供比值推估其需求數量，若該交通分區內無建物

附設停車空間，則以該建物所在行政區之建物附設停車空間的平均停車需

供比值其需求數量，推估流程如圖 2-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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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建物附設停車供需調查流程示意圖 

 

 
圖 2-13 建物附設停車場無法調查之停車需求資料推估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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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建物附設停車場無法調查之推估數量 
依契約規定若建物附設停車場無法調查應以改善方法或推估方式補足，

其數量不得超過 15%，而本計畫六個行政區總計 6,681 處建物附設停車場，

計有 556 處建物附設停車場無法調查，佔總建物附設停車場數量的 8.3%，符

合契約所規定 15%以下，而無法調查個案之停車供需推估方式依 2.6.6 節所

建議之推估流程進行。 
依據各行政區建物附設停車場資料統計：萬華區有 538 處，計有 72 處無

法調查、中正區有 1,241 處，計有 77 處無法調查、大安區有 2,170 處，計有

186 處無法調查、信義區有 889 處，計有 72 處無法調查、南港區有 612 處，

計有 51 處無法調查、文山區有 1,231 處，計有 98 處無法調查，詳細無法調

查個案之建物位址、建管處建物資料及推估數量等資訊，可參考各分區之原

始調查檔案資料。 

2.6.8 人力安排 
針對本項調查計畫預計安排人力，主要規劃每一行政區安排 1 名調查員

進行建物附設停車供需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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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停車供需分析方法 

2.7.1 本年度調查計數內容差異 
本年度所進行之停車供需調查及計算方法詳如第 2.2 節及 2.3 節所示，主

要係依循前(108)年度之判定準則。其中，與前(108)年度主要差異，說明如下： 

1. 路邊無格位計算增加車道佈設之條件 

本期無格位測量標準除了以路段方向(單、雙向)及路寬進行判別外，

主要增加雙向通行路寬小於 6 米，與單向通行路寬小於 4 米路段停放車輛

作為無格位估算標準，倘路段有停放車輛，依現況計停車供給，倘路段無

停放車輛，停車供給則依前期的路段方向及路寬判定標準作判別進行估算。

而歷年的停車調查方法主要差異皆來自於路邊無格位的估算標準，歷年各

階段無格位之換算原則及差異如表 2-6 所示。 
 
 

表 2-6 歷年路邊無格位停車供給估算原則調整一覽表 

年度 不列入估算 僅依現況停車 
計算 

僅估算單邊無格位 
供給 

雙邊皆估算無格位 
供給 

97~101 年 巷道寬≦6 公尺 - 
6 公尺<巷道寬≦7 公尺 

(分配對象:汽、機車) 
巷道寬>7 公尺 

(分配對象:汽、機車)

102~104 年 巷道寬≦4 公尺 - 
4 公尺<巷道寬≦7 公尺 

(分配對象:汽、機車) 
巷道寬>7 公尺 

(分配對象:汽、機車)

105~107 年 巷道寬<6 公尺 - 
6 公尺≦巷道寬≦7 公尺 

(分配對象:汽、機、自行車) 

巷道寬>7 公尺 
(分配對象:汽、機、

自行車) 

108~109 年 

雙向: 
巷道寬<6 公尺 - 

6 公尺≦巷道寬≦8 公尺 
(分配對象:汽、機、自行車) 

巷道寬>8 公尺 
(分配對象:汽、機、

自行車) 

單向: 
巷道寬<4 公尺 - 

4 公尺≦巷道寬≦6 公尺 
(分配對象:汽、機、自行車) 

巷道寬>6 公尺 
(分配對象:汽、機、

自行車) 

110 年~ 

雙向: 
巷道寬<6 公尺 

巷道寬<6 公尺 
(分配對象:依現

況停車計算) 

6 公尺≦巷道寬≦8 公尺 
(分配對象:汽、機、自行車) 

巷道寬>8 公尺 
(分配對象:汽、機、

自行車) 

單向: 
巷道寬<4 公尺 

巷道寬<4 公尺 
(分配對象:依現

況停車計算) 

4 公尺≦巷道寬≦6 公尺 
(分配對象:汽、機、自行車) 

巷道寬>6 公尺 
(分配對象:汽、機、

自行車)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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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路邊大型車供給格位項目調整 
本年度於大型車「路邊有格位」之供給調查中，將「路邊有格位」細

分為「大客車專用格位」及「一般大型車格位」，並依實際大型車路邊供

給數量進行調查。 

3. 建物附設停車空間調查統計 
本年度依循 108 年度建物附設停車空間的調查，針對同調查建物屬不

同使用執照者部分，相較於 100 年度以前係合併於同一建物計算，本年度

修正為依據建物出入口為區分，以出入口位於同一街廓者合併計算。 

4. 實際需求調查時間調整 

本 計 畫 平 日 實 際 需 求 調 查 時 間 ， 由 前 期 「 08:00~12:00 及

13:00~21:00」，共計 12 小時，調整為「08:00~20:00」，共計 12 小時，

調查時數與前期相同，調查時段略有調整。 

2.7.2 供給調查分析方式 
依據供給調查結果加總各街廓之停車供給數量，其中無格位供給量估算，

以全日汽車、機車與自行車需求比例進行拆分；再將各街廓之停車供給數量

加總為各交通分區之停車供給數量；最後將各交通分區之停車供給數量加總

為各行政區之停車供給數量，並彙整各行政區統計資料，相關分析項目如下： 

1. 行政區停車供給分析 

要針對本次所調查之停車供給進行相關基本分析，用以了解各行政區

停車供給之變化。 

2. 路外停車供給分析 

針對本次所調查之路外停車場供給資料進行分析，以了解路外停車場

之停車供給之變化及差異。 

2.7.3 需求調查分析方式 
依據實際停車需求調查結果分析，其主要分析步驟為加總各街廓之實際

停車數量，其中需求數量>供給數量比例超過 15%以上，將重新檢視調查資

料；再將各街廓之實際停車數量加總為各交通分區之實際停車數量；最後將

各交通分區之實際停車數量加總為各行政區之實際停車數量，並彙整各行政

區統計資料，相關分析項目如下： 

1. 行政區停車需求分析 

依據實際停車需求調查結果分析，針對各行政區之實際停車數量進行

基本統計分析，用以了解各行政區其主要停車需求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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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違規停車分析 

依據實際停車需求調查結果分析，針對違規停車之車輛其違規原因進

行統計分析，以了解各行政區其主要停車問題。 

2.7.4 需供比分析方式 
依據調查停車供給與實際停車需求調查結果分析，以行政區為分析範圍

將加總各行政區之實際停車數量除以各行政區之停車供給數量，並以圖表方

式進行比較，彙整各行政區統計資料，相關分析項目如下： 

1. 分時停車供需分析 

依據實際停車需求數量除以停車供給數量方式進行分析，主要可分為

汽車停車需供比與機車停車需供比兩類。 

2. 尖峰小時行政區停車供需分析 

依據汽車停車需供比與機車停車需供比資料，計算出各分區與各行政

區之每日之最高小時停車量，主要可分為汽車停車尖峰小時與機車停車尖

峰小時兩類。 

3. 停車需供等級劃分 

本期將依循「103 年度臺北市汽機車停車供需調查(6 個行政分區-北

區)」之調查報告所採區分為 6 級需供等級劃分標準；在需供等級顏色呈現

部分，前期(108 年)以 3 種顏色呈現 6 級需供等級，本期(110 年)將調整為

以 6 種不同顏色作呈現，以符合 6 級需供等級劃分標準，並了解各行政區

之停車需供比，詳細需供比等級劃分可參考表 1-7 所示。 

4. 停車需供比統計成果 

依據行政區汽車停車尖峰小時與機車停車尖峰小時停車供需資料分析

統計，其停車需供比資料，並透過圖型方式，展示各行政區其停車需供比

等級，以了解各行政區其主要停車需供等級資料，如圖 2-14 所示。 

5. 歷年停車供需分析 

針對本次所調查之停車供給、需求資料與歷史資料進行比對基本分析，

以了解歷年其停車供給與需求之差異與變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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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停車服務水準呈現示意圖 
  


